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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进一步规范煤矿防治水工作，有效地防治煤矿水害，提高煤矿防治水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

规范性。多年来，山西省各大煤炭集团紧密结合煤矿防治水工作实际，依据国家相关规程规范，结合企

业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煤矿防治水的管理文件及企业标准。同时一些国内及省内的知名技术服

务单位为了完成山西煤矿的技术服务业务与相关煤炭企业协同完成了一些技术管理成果。

为了更好地帮助省内煤矿防治水技术力量较薄弱的单位提升煤矿防治水工作水平和技术水平，推动

煤矿企业查清水文地质条件、水害威胁现状以及水患严重程度，明确水害防范重点，提前采取针对性治

理措施，以便更有效地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组织相关企业及专家依据山西省各

大煤炭集团及相关企业有关煤矿防治水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按照国家团体标准的编

制要求，将一些针对性强、经过多数煤矿技术人员验证有可操作性、煤矿防治水普遍适用、工作方法可

重复的一些管理文件、企业标准、经验总结，汇总编辑成为协会团体标准，便于推荐给相关单位参考使

用。

本办法由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办法起草单位:山西省煤炭地质工程协会煤矿防治水专业委员会、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晋能集团有限公司、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晋城无烟煤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煤矿集团轩

岗煤电有限责任公司、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山西焦煤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山西汾西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煤

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忻州神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能源学院。

本办法主要起草人员:刘永胜、李先贵、裴世红、张林山、武有才、张华、梁玉文、王芳、王育伟、

王马峰、郭子华、马鹏程、刘少华、刘最亮、齐振洪、李建文、王鹏云、段彦飞、孙成祥、魏军贤、任

德平、迟占国、刘树森、靳吉祥、李宏宏、赵建忠、曹海长、王文军、林培军、马宏华、周鹏、吴晓明、

武俊文、张成云、聂国君、彭虎、孙占明、杨运锦、弓远程、李高鹏、刘凯、武志高、成靖、霍立江。

本办法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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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压开采矿井管理办法

1 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山西省境内煤炭企业、煤矿及为煤矿提供服务的地质勘探、设计、施工、监理、科研

院所等单位的在带压开采矿井开展的相关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安全生产法》（2014修正）（主席令〔2014〕第13号）

《矿山安全法》（主席令第65号，1993.05.01实施）

《煤炭法》（2016修正）（主席令第57号，2016.11.07实施）

《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监总局〔2016〕87号）

《煤矿地质工作规定》（安监总煤调〔2013〕135号）

《煤矿防治水细则》（煤安监调查〔2018〕14号）

3 总则

3.1 带压开采矿井是指所开采的煤层底板标高低于当地主要承压含水层水位标高，采掘活动受承压水

威胁的矿井，承压含水层主要为太原组灰岩裂隙含水层和奥陶系灰岩岩溶含水层。

3.2 煤炭管理部门可采用本办法对煤矿带压开采实施监督监察。

3.3 煤炭企业、煤矿须牢固树立主动预防、区域治理的理念，实现煤矿防治水工作由过程治理到源头

治理、局部治理到区域治理、井下治理到井上下综合治理、措施防范到工程治理、单一治水到治保结合

的转变，做到综合探查、分源防治、定量评价、达标开采。

3.4 煤炭企业、煤矿必须构建理念先进、基础扎实、勘探清楚、科技攻关、综合治理、效果评价和应

急处置的水害防治工作体系。

3.5 煤炭企业、煤矿和相关单位应当加强带压开采防治技术的研究和科技攻关，推广使用水害防治的

新技术、新装备和新工艺，提高防治水工作的科技水平。

4 职责和配备

4.1 煤炭企业、煤矿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下同）为本单位带压开采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带压开采工作，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带压开采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等各项规章制

度，建立健全水害防治管理机构，配齐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全员水害防治知识培训，开展重大水

害隐患排查治理，保证水害防治年度计划所需资金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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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煤炭企业、煤矿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下同）负责带压开采的技术管理工作，构建煤矿水害防

治技术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组织编制带压开采计划，组织进行带压开采评价和制定专门技术措施并督促

落实，审查验收矿井带压开采水害防治工程设计、成果和报告等。

4.3 煤炭企业防治水机构负责以下工作：

a) 审查矿井的地质、水文地质补充勘查计划、设计和报告；

b) 审查矿井的地面物探计划、设计和报告；

c) 审查矿井的带压开采安全条件评价和专门技术措施；

d) 验收矿井防治水工程设计、成果和报告。

4.4 带压开采矿井的防治水机构要配备 1 名以上水文地质专业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矿井的水文地质工

作，防治水机构负责以下工作：

a) 负责矿井地质、水文地质补充勘查的计划、设计、施工和报告；

b) 负责矿井物探的计划、设计、施工和报告；

c) 编制带压开采矿井的安全条件评价和专门技术措施；

d) 负责带压开采矿井防治水工程的设计、监督施工和报告；

e) 建立和观测地下水动态系统；

f) 负责水质化验实验室工作；

g) 完成矿井的构造、裂隙带、陷落柱和封闭不良钻孔等的探测和观测，采取煤层底板至奥灰岩顶

面力学试验样并送样测试；

h) 进行水害隐患排查，监督防治水工程施工，审查各类防治水工程设计、成果报告，编制水情水

害预报、探放水设计、探放水施工措施、水害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理方案，对煤矿水害防治工作

进行日常管理。

4.5 煤矿探放水工作由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专职探放水作业人员使用专门探放水钻机的探放水

队伍专职负责。

4.6 井下物探工作由掌握地球物理、地质和水文地质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专人操作并解译，也可外委

专业机构负责井下物探工作。

4.7 煤矿注浆专业队伍负责注浆堵水工作，也可外委专业注浆队伍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水害治理工作。

4.8 煤炭企业、煤矿的业务部门要负责带压开采矿井水害防治的相关业务。

a) 生产技术部门负责审查带压开采矿井的生产部署与计划、落实带压开采技术措施的实施；

b) 调度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防排水和治理工程的信息收集、系统运行的监督、协调水害隐患

的排查和应急处置；

c) 机电管理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供电、排水设施和排水设备等的布置、运行和检修；

d) 安全管理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安全技术措施、管理制度的落实并监督检查；

e) 计划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防治水工程计划实施；

f) 物资管理部门监督带压开采矿井水害防治所需物资的采购；

g) 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水害防治所需资金的落实；

h) 人事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正常运行的人员保障。

4.9 煤炭企业、煤矿应当定期对井下职工进行水情水害防治的教育和培训，对防治水专业人员进行新

技术、新方法的再教育，提高防治水工作技能和有效处置水灾的应急能力。

4.10 煤矿必须配备满足探放水作业需要的专用探放水设备，必须保证每个开掘工作面配备一台探放水

钻机，要有相应的备品备件。

采煤工作面根据工作面防治水的需要适当配备探放水钻机。

4.11 带压开采矿井必须配置井下物探仪器，至少有一台性能良好的顺变电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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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开采受强富水性以上(钻孔单位涌水量 q＞1.0L/（s•m）)的太原组灰岩裂隙含水层的煤层带压突

水系数大于 0.06MPa/m 矿井或开采受中等富水性以上(钻孔单位涌水量 q＞0.1L/（s•m）)的奥陶系灰岩

岩溶含水层的煤层带压突水系数大于 0.06MPa/m 矿井，要建立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对井田范围内主要

充水含水层的水位、水温、水质等进行长期动态观测，对矿井涌水量进行动态监测，应当采用微震、微

震与电法耦合等科学有效的监测技术，建立突水监测预警系统，探测水体及导水通道，评估注浆等工程

治理效果，监测导水通道受采动影响变化情况。

4.13 带压开采矿井应建立水质化验实验室，确保矿井出现异常突（出）水点时能够及时进行水质化验、

确定水质类型、判定突（出）水水源，应定期采集井下水样进行水质化验建立水化学数据库。

5 职责和配备

5.1 煤炭企业、煤矿主要负责人（含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下同）为本单位带压开采工作的第一

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带压开采工作，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带压开采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等各项规章制

度，建立健全水害防治管理机构，配齐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全员水害防治知识培训，开展重大水

害隐患排查治理，保证水害防治年度计划所需资金投入等。

5.2 煤炭企业、煤矿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下同）负责带压开采的技术管理工作，构建煤矿水害防

治技术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组织编制带压开采计划，组织进行带压开采评价和制定专门技术措施并督促

落实，审查验收矿井带压开采水害防治工程设计、成果和报告等。

5.3 煤炭企业防治水机构负责以下工作：

a) 审查矿井的地质、水文地质补充勘查计划、设计和报告；

b) 审查矿井的地面物探计划、设计和报告；

c) 审查矿井的带压开采安全条件评价和专门技术措施；

d) 验收矿井防治水工程设计、成果和报告。

5.4 带压开采矿井的防治水机构要配备 1 名以上水文地质专业的技术人员专门负责矿井的水文地质工

作，防治水机构负责以下工作：

a) 负责矿井地质、水文地质补充勘查的计划、设计、施工和报告；

b) 负责矿井物探的计划、设计、施工和报告；

c) 编制带压开采矿井的安全条件评价和专门技术措施；

d) 负责带压开采矿井防治水工程的设计、监督施工和报告；

e) 建立和观测地下水动态系统；

f) 负责水质化验实验室工作；

g) 完成矿井的构造、裂隙带、陷落柱和封闭不良钻孔等的探测和观测，采取煤层底板至奥灰岩顶

面力学试验样并送样测试；

h) 进行水害隐患排查，监督防治水工程施工，审查各类防治水工程设计、成果报告，编制水情水

害预报、探放水设计、探放水施工措施、水害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理方案，对煤矿水害防治工作

进行日常管理。

5.5 煤矿探放水工作由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专职探放水作业人员使用专门探放水钻机的探放水

队伍专职负责。

5.6 井下物探工作由掌握地球物理、地质和水文地质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专人操作并解译，也可外委

专业机构负责井下物探工作。

5.7 煤矿注浆专业队伍负责注浆堵水工作，也可外委专业注浆队伍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水害治理工作。

5.8 煤炭企业、煤矿的业务部门要负责带压开采矿井水害防治的相关业务。

a) 生产技术部门负责审查带压开采矿井的生产部署与计划、落实带压开采技术措施的实施；



T/SXDZ 054—2020

4

b) 调度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防排水和治理工程的信息收集、系统运行的监督、协调水害隐患

的排查和应急处置；

c) 机电管理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供电、排水设施和排水设备等的布置、运行和检修；

d) 安全管理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安全技术措施、管理制度的落实并监督检查；

e) 计划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的防治水工程计划实施；

f) 物资管理部门监督带压开采矿井水害防治所需物资的采购；

g) 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水害防治所需资金的落实；

h) 人事部门负责带压开采矿井正常运行的人员保障。

5.9 煤炭企业、煤矿应当定期对井下职工进行水情水害防治的教育和培训，对防治水专业人员进行新

技术、新方法的再教育，提高防治水工作技能和有效处置水灾的应急能力。

5.10 煤矿必须配备满足探放水作业需要的专用探放水设备，必须保证每个开掘工作面配备一台探放水

钻机，要有相应的备品备件。

采煤工作面根据工作面防治水的需要适当配备探放水钻机。

5.11 带压开采矿井必须配置井下物探仪器，至少有一台性能良好的顺变电磁仪。

5.12 开采受强富水性以上(钻孔单位涌水量 q＞1.0L/（s•m）)的太原组灰岩裂隙含水层的煤层带压突

水系数大于 0.06MPa/m 矿井或开采受中等富水性以上(钻孔单位涌水量 q＞0.1L/（s•m）)的奥陶系灰岩

岩溶含水层的煤层带压突水系数大于 0.06MPa/m 矿井，要建立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对井田范围内主要

充水含水层的水位、水温、水质等进行长期动态观测，对矿井涌水量进行动态监测，应当采用微震、微

震与电法耦合等科学有效的监测技术，建立突水监测预警系统，探测水体及导水通道，评估注浆等工程

治理效果，监测导水通道受采动影响变化情况。

5.13 带压开采矿井应建立水质化验实验室，确保矿井出现异常突（出）水点时能够及时进行水质化验、

确定水质类型、判定突（出）水水源，应定期采集井下水样进行水质化验建立水化学数据库。

6 制度

6.1 带压开采的煤炭企业应建立健全下列防治水制度：

a) 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明确企业负责人和生产、安全及机电行政负责人、总工程师、地测副总

工程师、防治水机构和生产、安全、机电、调度、供应、财务等相关部门有关水害防治的部门

和人员岗位责任分工及相应职责，要求各项防治水职责落实到人；

b) 水害防治技术管理制度。明确所属矿井水害防治相应技术资料的上报、审查、审批的责任部门、

人员等；

c) 水害预测预报制度。明确预测预报的主要内容、审批、报送部门等；

d) （四）水害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包括煤炭企业组织开展水害隐患排查及治理活动的周期、排查

的范围、主要内容、闭合管理要求等；

e) 地测安全办公会议制度。明确单位总工程师（地测副总）主持，每月定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

地测部门及相关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和地测技术员，分析研究所属煤矿防治水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和措施方案；

f) 防治水工作质量、水害事故追查和考核制度。包括地测部门按照地测防治水质量标准化要求制

定防治水工作质量标准，安监部门制定水害事故的追查程序、分析和认定内容、惩罚要求等，

经济责任考核部门制定煤矿防治水考核标准；

g) 防治水安全培训制度。包括防治水相关部门的职责、培训对象、培训师资、培训机构及培训时

间等，明确培训考核不及格的处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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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防治水资金投入使用制度。包括企业防治水资金的安排计划、投入使用范围、资金管理要求和

监督检查等；

i) 煤矿防治水资料管理制度。包括资料的整理、汇总、提供、上报、交流、保存和归档等的要求。

6.2 煤矿应建立健全下列防治水管理制度：

a) 水害防治岗位责任制。明确煤矿负责人和生产、安全及机电行政负责人、总工程师、地测副总

工程师、地测和生产、安全、机电、调度、供应、财务等相关部门有关水害防治的部门和人员

的岗位责任分工及相应职责，要求各项防治水职责落实到人；

b) 水害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包括煤矿组织开展水害隐患排查及治理活动的周期、排查的范围、主

要内容、闭合管理要求等；

c) 地测安全办公会议制度。明确煤矿总工程师主持，每月定期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地测部门、其

他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和地测部门技术员、采掘队技术员，分析研究煤矿带压开采中存在的问

题，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下一步工作方案和措施；

d) 生产安全联系制度。包括煤矿发现水害立即停产撤人的程序，发现水患总工程师、生产、调度、

安全、机电、供应等行政负责人和部门的联系制度和职责，明确隐患不排除的区域不得进行采

掘生产；

e) 防治水工作质量、水害事故追查和考核制度。包括地测部门按照地测防治水质量标准化要求制

定防治水工作质量标准，安监部门制定水害事故的追查程序、分析和认定内容、惩罚要求等，

经济责任考核部门制定煤矿防治水考核标准；

f) 图纸的审批、发放、上报、回收、销毁制度。明确图纸的绘制、审核，图纸发放、上报登记管

理，如何回收、销毁等；

g) 防治水安全培训制度。包括防治水相关部门的职责、培训对象、培训师资、培训机构及培训时

间等，明确培训考核不及格的处罚标准；

h) 防治水资金投入使用制度。包括煤矿防治水资金的提取依据、投入使用范围、资金管理要求和

监督检查等；

i) 煤矿防治水资料管理制度。包括资料的整理、汇总、提供、上报、交流、保存和归档等的要求。

6.3 煤矿应建立健全下列防治水技术制度：

a) 水害防治技术管理制度。明确本单位水害防治相应技术资料的编制、上报、审查、审批、存档

流程和责任部门、人员等；

b) 水害预测预报制度。明确预测预报的时间、内容、审批、报送部门等；

c) 探放水制度。煤矿应结合实际，应当建立“物探先行，钻探验证，化探跟进”的探放水制度、

探放水作业优先制度、探掘分离制度、探放水作业质量验收(含单孔和循环验收)及安全确认移

交制度、探放水作业现场图牌板管理制度、探放水日常巡检及绩效考核制度等，采掘生产前必

须进行探放水，确认安全后方可进行采掘活动，明确编制探放水设计、安全技术措施的审批、

执行要求等；

d) 定期分析评价制度。带压开采矿井应每 3年进行 1 次专家会诊，对水害隐患进行周分析、月总

结，当发现水文地质情况异常时应及时组织分析，当布置工作面前应进行评价，分析、总结和

评价应有记录并存档备查。

6.4 煤矿应建立健全重大水患停产撤人制度以及应急处置制度：

a) 煤矿主要负责人必须赋予调度员、安检员、井下带班人员、班组长等相关人员紧急撤人的权力，

发现突水（透水、溃水）征兆立即撤出所有受水患威胁地点的人员，在原因未查清、隐患未排

除之前，不得进行任何采掘活动；

b) 明确停产撤人的启动标准、指挥部门、联络人员和突水的撤人程序和撤退路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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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据煤矿水害程度和可能发生的水害事故，制定水害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每年组织 1

次应急演练，采掘作业发现有透水征兆时，须立即停止作业，撤出受水害威胁区域内的人员。

6.5 煤矿应建立相邻矿井安全预警通报制度，当矿井出现异常情况可能危及相邻矿井安全的，应立即

向相邻矿井进行通报。

7 勘查

7.1 煤炭企业、煤矿应根据企业发展规划和煤矿采掘衔接计划编制本单位的地质、水文地质补充勘探

计划、物探计划、防治水中长期规划和防治水年度计划。

7.2 带压开采矿井在下列情况下必须进行补充勘探：

a) 在布置新的采区、延深开采前，落差大于 5米的断层位置不能确定，直径大于 30 米的陷落柱

未查清，落差大于 5 米的断层导水性不清，陷落柱导水性不清，煤层底板赋存带压的含水层但

缺乏水文地质参数、煤层底板隔水层力学性质资料缺乏，井巷工程需穿越带压的富水性强含水

层或地质构造异常带；

b) 开拓、采掘中，落差大于 5 米的断层位置不能确定，落差大于 5 米的断层导水性不清，陷落柱

导水性不清，煤层底板赋存富水性强带压但水文地质资料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井巷工程需穿越

带压的富水性强含水层或地质构造异常带，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等；

c) 井田内及相邻煤矿均未施工专门水文孔，或者井田内及相邻煤矿虽然有水文孔但施工时间在二

十年以前，或者近三年未收集到承压含水层地下水水位标高，或者水文孔抽水试验时未分峰峰

组、上马家沟组、下马家沟组独立进行，或者区域地下水位发生较大变化等，必须施工专门水

文孔收集水文地质参数并尽可能留作长期观测孔观测地下水位动态。

7.3 煤矿在下列情况下必须进行地球物理勘探：

a) 煤矿布置新的采区，只要开采煤层上覆无采空破坏区、地面适合采用三维地震勘探的施工条件，

必须进行三维地震勘探，以查明采区煤岩层赋存特征、落差大于 5m 的断层、陷落柱等发布规

律；

b) 煤矿布置新的采区前，必须进行地面电法勘探，但必须选用瞬变电磁测深、激发极法、大地电

磁测深、可控源声频大地电测深等两种以上手段相互验证，可辅以放射性等方法，以查明采区

落差大于 5m 的断层、陷落柱等发布规律、含水层的富水区域和富水性等；

c) 开拓、采掘中，当断层、陷落柱等位置不清时，必须选用直流电测深、高密度电测深、瞬变电

磁、无线电坑透、音频电穿透、瑞雷波及槽波、地震等物探方法勘探，但必须采用两种以上手

段相互验证。

7.4 井下物探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 物探作业前，应当根据采掘工作面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目的等编写设计，设计时充分考虑控制精

度，设计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

b) 采用电法实施掘进工作面超前探测的，探测环境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 巷道断面、长度满足探测所需要的空间；

2) 距探测点 20m 范围内不得有积水，且不得存放掘进机、铁轨、皮带机架、锚网、锚杆等金

属物体；

3) 巷道内动力电缆、大型机电设备必须停电；

c) 施工结束后，应当提交成果报告，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验收。

物探成果应当与其他勘探成果相结合，相互验证。

7.5 带压开采矿井必须查明以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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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褶曲，发育特征、煤岩层产状、轴面、轴线、紧凑程度等；

b) 断层，落差大于 5m 的断层延伸长度、产状、伴生断层的发育程度、导水性等；

c) 岩浆岩，岩体侵入时代、层位、分布、厚度、特征等；

d) 陷落柱，长轴方位及长度、短轴长度、柱体的充填物、密实度、导水性等；

e) 煤层，层位、产状、厚度、底板岩性、裂隙发育程度等；

f) 煤层底板至太原组灰岩或奥灰岩顶面的岩层，岩石性质、岩层厚度、组合特征、岩石力学性质

等；

g) 奥陶系顶面产状；

h) 煤层底板破坏深度，煤层底板“下三带”的探测结果；

i) 带压开采范围内承压含水层原始导升高度；

j) 1 含水层分布特征、隔水层的组成；

k) 1 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包括太原组 L1(K2)、L2(K3)、L4(K4)三层灰岩分层和峰峰组、上、

下马家沟组分组经抽水试验的水文地质参数，裂隙、岩溶发育特征、水位标高、单位涌水量、

渗透系数、地下径流方向、地下水流场、地下水系统的补给、径流和排泄特征、含水层上下水

力联系等；

l) 导水通道，废弃及使用的井筒和巷道、水井、钻孔（包括煤层气勘探和抽采孔、山西式铁矿和

铝土岩勘探孔）的分布、深度、终孔层位、封堵密闭情况。

7.6 煤矿所进行的地质、水文地质补充勘探、物探等勘查工作，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地面、井下施工，

实施前要有方案，施工前要设计，施工中有监督，施工结束后要进行验收并有专门成果报告，需煤炭企

业总工程师组织审定。

8 评价

8.1 带压开采矿井必须进行奥灰水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如开采山西组煤层时所受富水性强（钻

孔单位涌水量 q＞1.0L/（s.m））的太原组灰岩裂隙含水层的带压威胁，还需进行太原组灰岩含水层水

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

8.2 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范围可为全井田、采区、工作面。

8.3 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报告的编制人、编制单位和审查人员，必须是毕业于煤炭专业院校资源

勘查、勘查技术、地下水科学与工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煤矿（矿井）地质、地球物理勘探及相

关专业，在煤矿有五年以上地质、水文地质技术工作经历，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工作认真负责、严

谨求真的专业人员负责。

8.4 第三十五条 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依据为：

a) 《煤矿安全规程》（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87 号）；

b) 《煤矿地质工作规定》（安监总煤调〔2013〕135 号）；

c) 《煤矿防治水细则》（煤安监调查〔2018〕14 号）；

d) GB 24505 矿井井下高压含水层探水钻探技术规范；

e) GBT 22205 煤矿采区或工作面水文地质条件分类；

f) GB 51070 煤炭矿井防治水设计规范；

g) MT／T 632 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

h) 地质（水文地质）勘探或补充勘探报告；

i) 建井（生产）地质报告；

j) 物探地质报告；

k) 水井或地下动态监测的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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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矿井采掘揭露的地质、水文地质资料。

8.5 安全水头值计算采用以下公式：

a) 掘进巷道底板隔水层安全水头值计算公式

t
L
tKp ps  2

2

2 ...........................................................................(1)

式中：

Ps—底板隔水层安全水头值，MPa；

t—隔水层厚度，m；

L—巷道底板宽度，m；

—底板隔水层的平均重度，MN/m³；

Kp—底板隔水层的平均抗拉强度，MPa。

b) 采煤工作面安全水头值计算公式

MTp ss  ..................................................................................(2)

式中：

Ps—底板隔水层安全水头值，MPa；

M—底板隔水层厚度，m；

Ts—临界突水系数，MPa/m。

Ts值应当根据本区资料确定，一般情况下，底板受构造破坏的地段按0.06 MPa/m计算，隔水层完整

无断裂构造破坏的地段按0.1 MPa/m计算。

8.6 掘进工作面安全隔水层厚度计算以下公式：

....................................................... (3)

式中：

t—安全隔水层厚度，m；

L—巷道底板宽度，m；

—底板隔水层的平均重度，MN/m³；

Kp—底板隔水层的平均抗拉强度，MPa；

p—底板隔水层承受的实际水头值，MPa。

8.7 突水系数是指含水层中的静水压力与隔水层厚度的比值，其物理意义就是单位厚度隔水层所能承

受的极限水压。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 (4)

式中：

T—突水系数，MPa/m；

p—底板隔水层承受的实际水头值，MPa；水压应当从含水层顶界面起算，水位值取近3年含水层观

测水位最高值；

M—底板隔水层厚度，m。

此公式适用于采煤工作面，一般底板受构造破坏的地段突水系数一般不得大于0.06 MPa/m，隔水层

完整无断裂构造破坏的地段不得大于0.1 M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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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带压系数是表示每米岩层可以阻抗多大水压的指标，是在研究保护层时要同时进行保护层的阻抗

水压能力的测试。

8.9 有条件的矿井可以采用“脆弱性指数法”对底板承压含水层突水危险性进行综合分区评价，脆弱

性指数法是指将可确定底板突水多种主控因素权重系数的信息融合与具有强大空间信息分析处理功能

的 GIS 耦合于一体的煤层底板水害评价方法。

8.10 有条件的矿井可以采用“五图双系数法”对底板承压含水层突水危险性进行综合分区评价。

a) 双系数是指突水系数和带压系数；

b) “三级判别”是与双系数配合用来判别突水与否、突水形式和突水量变化的三个指标：

1) I 级判别，是判别工作面必然发生直通式突水的指标；

2) II 级判别，是判别工作而发生非直通式突水可能性及其突水形式的指标；

3) III 级判别，是判别己被 n 级判别定为突水的工作面其突水量变化状况的指标。

c) 五图包括：

1) “底板保护层破坏深度等值线图”（第一图）：在工作面回采过程中，由于矿压等因素综

合作用的结果，在煤层底板产生一定深度的破坏，这种破坏后的岩层具有导水能力，故称

之为“导水破坏深度”，通过实验和计算可以获得该值的分布状况；

2) “底板保护层厚度等值线图"(第二图)：煤层底面至隔水层顶面之间的这段岩层称之为

“底板保护层”。它是阻止承压水涌入采掘空间的屏障，需查明其厚度及其变化规律；

3) “煤层底板上的水头等值线图”（第三图）：煤层底板以下含水层的承压水头将分别作用

在不同标高的底板上；

4) “有效保护层厚度等值线图”（第四图）：把导水破坏深度从底板保护层厚度中减去，所

剩厚度称之为“有效保护层”。它是真正具有阻抗水头压力能力且起安全保护作用的部分。

5) “带水头压力开采评价图”（第五图）：根据有效保护层的存在与否和厚度大小，依照“双

系数”和“三级判别”综合分析绘制的图件。

8.11 带压开采时可能因煤层底板以下含水层承压发生底板突水，引起底板突水的关键因素在于所承受

的水压、煤层采动后的围岩压力、隔水层的厚度以及底板岩石的力学性质，当然，导水的断层、裂隙带、

陷落柱和岩浆岩侵入接触带以及井筒、巷道和封闭不良的钻孔等均可能造成承压含水层水的底板突水。

8.12 煤层底板存在承压含水层，在不进行或很少降低含水层水头压力的情况下，能够安全将煤采出，

不发生任何底板出水。因此，带压开采必须适应以下条件：

a) 带压开采区内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含水层补给条件差或一般，补给水源少或有一定补给水源，

在不采取任何疏降措施情况下能够实现安全开采；

b) 带压开采范围内水文地质条件中等，但补给水源通道清楚，通过局部注浆、帷幕注浆封堵补给

通道和水源，在少量疏水降压后，含水层水头值能够降到安全水头值以下；

c) 带压开采范围内构造简单，断层及伴生小断层发育简单且有规律，褶曲发育平缓且裂隙较少，

未发育陷落柱等可能导水通道，含水层水压值小于临界水压值，满足带压开采要求；

d) 带压开采范围内煤层与含水层之间隔水层较完整且厚度符合要求，不存在破碎带及薄弱带；

e) 带压开采范围内煤层与含水层之间的实际隔水层厚度大于理论计算的安全隔水层厚度。

8.13 矿井奥陶系灰岩岩溶水或太原组灰岩裂隙水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a) 矿井所在位置、范围及四邻关系，自然地理，防排水系统等；

b) 以往地质和水文地质工作评述；

c) 井田地质条件；

d) 井田水文地质条件；

e) 带压区域隔水层特征；

f) 对矿井带压开采危险程度、带压开采技术可行性、带压开采经济可行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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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带压开采安全评价结论及建议。

8.14 矿井奥陶系灰岩岩溶水或太原组灰岩裂隙水带压开采可行性安全评价报告由煤炭企业总工程

师审批。

9 措施

9.1 当承压含水层与开采煤层之间的隔水层能够承受的水头值大于实际水头值时，可以进行带压开采，

但应当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措施，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9.2 当承压含水层与开采煤层之间的隔水层能够承受的水头值小于实际水头值时，开采前应当遵守下

列规定：

a) 承压含水层富水性弱，对突水系数＜0.1MPa/m 的区域可以进行带压开采，制定专项安全技术

措施，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专家论证后审批；

b) 采取疏水降压的方法，把承压含水层的水头值降到安全水头值以下，并制定安全措施，由煤炭

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c) 当承压含水层的补给水源充沛，不具备疏水降压和帷幕注浆的条件时，可以采用地面区域治理，

或者局部注浆加固底板隔水层、改造含水层的方法，但应当编制专门的设计，在有充分防范措

施的条件下进行试采，并制定专门的防止淹井措施，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9.3 疏水降压措施只是针对太原组灰岩裂隙水，处于山西省岩溶水保护泉域的奥灰水不得采取疏水降

压的措施。

9.4 受水害威胁严重的地区，应当设置防水闸门，实施分区隔离开采，不具备设置防水闸门条件的，

应当制定防突水措施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9.5 煤系底部有强岩溶承压含水层时，主要运输巷和主要回风巷应当布置在不受水威胁的层位中，并

以石门分区隔离开采。

9.6 矿井建设和延深中，当开拓到设计水平时，只有在建成防、排水系统后，方可开始向有突水危险

地区开拓掘进。

9.7 带压开采应有相应的排水能力保障，排水能力根据太原组灰岩裂隙含水层、奥陶系岩溶含水层的

水文地质条件具体确定，原则上要确保不淹矿井。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带压开采矿井，必须建立强排水系统：
a) 不能进行疏干降压的采区；

b) 不具备设置防水闸门条件的；

c) 安装防水闸门后，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的。

9.8 带压开采回采工作面初次顶板垮落距离必须控制在规程允许的范围内，否则要采取强制放顶措施；

工作面结束时，也应采取措施使顶板全部垮落。

9.9 当煤层（组）顶板导水裂隙带范围内的含水层或者其他水体影响采掘安全时，应当采用超前疏放、

注浆改造含水层、帷幕注浆、充填开采或者限制采高等方法，消除威胁后，方可进行采掘活动。

9.10 矿井奥陶系灰岩岩溶水或太原组灰岩裂隙水带压开采专项安全技术措施包括以下内容：

a) 矿井所在位置、范围及四邻关系，自然地理，防排水系统；

b) 以往地质和水文地质工作评述；

c) 井田地质条件；

d) 井田水文地质条件；

e) 带压区域隔水层特征；

f) 对矿井带压开采危险程度、带压开采技术可行性、带压开采经济可行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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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带压开采防治水技术方案；

h) 防治水工作保障措施

i) 矿井带压开采方案；

j) 结论与建议。

9.11 矿井奥陶系灰岩岩溶水或太原组灰岩裂隙水带压开采专项安全技术措施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

批。

10 防治

10.1 煤层底板存在高承压岩溶含水层，且富水性强或者极强，采用井下探查、注浆加固底板或者改造

含水层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a) 掘进前应当同时采用钻探和物探方法，确认无突水危险时方可施工；

b) 应当编制注浆加固底板或者改造含水层设计和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批；

c) 注浆加固底板或者改造含水层结束后，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效果评价。

10.2 煤层底板存在高承压岩溶含水层，且富水性强或者极强，采用地面区域治理方法时，应当符合下

列要求：

a) 煤矿总工程师组织编制区域治理设计方案，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b) 地面区域治理可以采用定向钻探技术，根据矿井水文地质条件确定治理目标层和布孔方式，并

根据注浆扩散距离确定合理孔间距，施工中应当逢漏必注，循环钻进直至设计终孔位置，注浆

终压不得小于底板岩溶含水层静水压力的 1.5 倍，达到探测、治理、验证“三位一体”的治理

效果；

c) 区域治理工程结束后，对工程效果做出结论性评价，提交竣工报告，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组织

验收，采煤工作面突水系数不得大于 0.1MPa/m；

d) 实施地面区域治理的区域，掘进前应当采用物探方法进行效果检验，没有异常的，可以正常掘

进；发现异常的，应当采用钻探验证并治理达标。回采前应同时采用物探、钻探方法进行效果

验证。

10.3 当采煤工作面底板不完整，存在陷落柱、导水断层、导水裂隙等导水构造，煤层开采后下部承压

含水层水容易突水时，要进行工作面底板注浆加固。

10.4 需要进行大面积工作面整体加固的矿井，应建立地面注浆系统，通过地面和井下管路送浆，利用

注浆孔向煤层底板及含水层注浆。

10.5 工作面注浆加固前，应进行物探，依据物探结果编制工作面注浆加固设计，并报上级管理部门，

由煤炭企业总工程师审批。

10.6 注浆钻孔按扩散半径 10～30m 布设钻孔，工作面初次来压及周期来压段、裂隙发育带、断层交叉

部位、底板富水区都应加密钻孔。

10.7 注浆钻孔的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钻孔尽量与裂隙和构造发育方向垂直或斜交，终孔深度一般应在注浆目的层以下，具体数据视

现场情况确定；

b) 为使尽量长的裸孔段穿过注浆目的层，钻孔倾角应尽量小，具体数值依据现场的工作环境确定；

c) 终孔孔径一般不小于 75mm；

d) 孔口要安设与设计压力相匹配的阀门；

e) 每个孔都应有专门的设计。

10.8 注浆孔的施工应按下列要求执行：

a) 孔口管下好后必须进行耐压试验，压力应达到设计压力，持续时间 30min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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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每班应认真记录钻孔初始、最大涌水量、出水层位、深度，揭露含水层的岩溶、裂隙发育程度、

位置等内容；

c) 取岩芯钻孔应将岩芯按顺序排放整齐装入岩芯箱，并填好回次表，保存到终孔验收；

d) 所有钻孔都要有煤矿地测部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并填写验收单。

10.9 一般应采用全段连续注浆方式，尽量充填岩溶裂隙，为提高钻孔利用率，注浆孔要分次序施工，

相邻钻孔在含水层段小于 50m 时，不得同时穿透含水层。

10.10 注浆材料一般为单液水泥浆，也可根据条件使用粘土水泥浆和粉煤灰水泥浆，初次使用时必须

进行材料的检验和配比试验。

10.11 水灰比、比重、稠度等注浆参数视单孔涌水量及底板岩溶、裂隙发育程度而定。

10.12 当吸浆量小于 35L/min，工作面注浆孔孔口压力达到设计压力时，即可结束单孔注浆。

10.13 注浆结束压力应依据采煤工作面不同的标高和不同的地质条件确定，一般应大于孔口水压的

1.0～2.0M Pa。

10.14 第七十条 底板注浆加固效果检查按下列要求执行：

a) 构造薄弱带、富水区及注浆质量较差的地段作为重点检查地段；

b) 检查孔的数量不少于注浆孔的 20%；

c) 检查孔水量不大于 10m3/h 作为钻探检查标准，否则利用检查孔作为注浆孔进行补注浆，直至

达到检查标准为止。

10.15 每个钻孔注浆结束，要由煤矿地测部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确保达到注浆效果。

10.16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对安全生产造成威胁的，均应实施注浆堵水。

a) 井下突（出）水点；

b) 封孔不良钻孔；

c) 威胁矿井安全的导水断层、陷落柱和裂隙；

d) 已探明的富水异常区，带压开采煤层底板隔水层薄弱带或厚度明显变薄带。

10.17 对于井下突水点，注浆堵水前应完成以下水文地质工作：

a) 查清突水点的位置、突水水源、突水通道等；

b) 突水水源的富水性；

c) 有条件时，通过连通试验探查地下水的流速及流向；

d) 编制注浆堵水方案。

10.18 注浆封堵突水点时，应当根据突水水量、水压、水质、水温及含水层水位动态变化特征等，综

合分析判断突水水源，结合地层岩性、构造特征，分析判断突水通道性质特征，制定注浆堵水方案，经

煤炭企业总工程师批准后实施。

10.19 回采工作面突水，一般直接封堵水源，先注骨料降低水流速度后再实施注浆封堵突水点；掘进

工作面突水，可以采取先堵巷道、再堵通道和水源。具体堵水工艺依据现场具体情况确定。

10.20 根据突水情况，采取地面、井下或井上下相结合的联合注浆堵水方案。

10.21 需要采用帷幕截流方案的注浆堵水工程，必须先对帷幕截流进行可行性研究。

10.22 现场注浆时，每班必须详细记录注浆深度、注浆时间、浆液配比、注浆量、注浆压力、孔口水

压等参数。

10.23 矿井闭坑前，应当采用物探、化探和钻探等方法，探测矿井边界防隔水煤（岩）柱破坏状况及

其可能的透水地段，采取注浆堵水措施隔断废弃矿井与相邻生产矿井的水力联系，避免矿井发生水害事

故。

10.24 带压开采矿井应当配备与矿井涌水量相匹配的水泵、排水管路、配电设备和水仓等，并满足矿

井排水的需要，除正在检修的水泵外，应当有工作水泵和备用水泵，在主泵房内预留一定数量的水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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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位置，或者增加相应的排水能力。排水管路应当有工作管路和备用管路。配电设备的能力应当与工作、

备用和检修水泵的能力相匹配，能保证全部水泵同时运转。

11 管理

11.1 井下水泵、水管、闸阀、配电设备和线路，必须经常检查和维护，在每年雨季之前应当全面检修

1次，并对全部工作水泵、备用水泵及潜水泵进行 1次联合排水试验，提交联合排水试验报告。水仓、

沉淀池和水沟中的淤泥，应当及时清理，每年雨季前必须清理 1 次。检修、清理工作应当做好记录，并

存档备查。

11.2 带压开采矿井每个采掘工作面要设置临时排水系统，并按该区预计的最大涌水量配备排水设备、

设施，保证有足够的排水能力。

11.3 煤炭企业、煤矿应当开展水害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根据风险评估结论及应急

资源状况，制定水害应急专项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并组织评审，形成书面评审纪要，由本单位主要负

责人批准后实施。应急预案内容应当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11.4 煤炭企业、煤矿应当组织开展水害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使矿

井管理人员、调度室人员和其他相关作业人员熟悉预案内容、应急职责、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

11.5 煤矿必须规定避水灾路线，设置能够在矿灯照明下清晰可见的避水灾标识，巷道交叉口必须设置

标识，采区巷道内标识间距不得大于 200m，煤矿主要巷道内标识间距不得大于 300m，井下职工要熟知

避水灾标识和避水灾路线，遇到突水要能够安全撤离。

11.6 煤矿调度室接到水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本矿水害应急预案，向值班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汇报，

并将水患情况通报周边所有煤矿。

11.7 当发生突水时，煤矿应当立即做好关闭防水闸门的准备，在确认人员全部撤离后，方可关闭防水

闸门。

11.8 煤矿应当根据水患的影响程度，及时调整井下通风系统，避免风流紊乱、有害气体超限。

11.9 煤矿应当加强与各级抢险救灾机构的联系，掌握抢救技术装备情况，一旦发生水害事故，立即启

动相应的应急预案，争取社会救援，实施事故抢救。

11.10 水害事故发生后，煤矿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报告政府有关部门，不得迟报、漏报、谎报、瞒报。

11.11 恢复被淹井巷前，应当编制矿井突水淹井调查分析报告。报告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 突水淹井过程，突水点位置，突水时间，突水形式，水源分析，淹没速度和涌水量变化等；

b) 突水淹没范围，估算积水量；

c) 预计排水过程中的涌水量。依据淹没前井巷各个部分的涌水量，推算突水点的最大涌水量和稳

定涌水量，预计恢复过程中各不同标高段的涌水量，并设计排水量曲线；

d) 分析突水原因所需的有关水文地质点（孔、井、泉）的动态资料和曲线、矿井综合水文地质图、

矿井水文地质剖面图、矿井充水性图和水化学资料等。

11.12 排除井筒和下山的积水及恢复被淹井巷前，应当制定防止被水封闭的有害气体突然涌出的安全

措施。排水过程中，矿山救护队应当现场监护，并检查水面上的空气成分；发现有害气体，及时处理。

11.13 矿井恢复后，应当全面整理淹没和恢复两个过程的图纸和资料，查明突水原因，提出防范措施。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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